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7-16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1 月 18 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 1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月 1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8 日交

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7 日下午

3∶00至 2017 年 1月 18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7年 1 月 12 日 

2.召开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1号]。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266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420,679,129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700,346,786

股的 51.5000%。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228,436,076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700,346,786

股的 47.41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1 人，代表股份数 192,243,053股，占

股权登记日 2017年 1 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700,346,786 股的 4.0900%。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262 人，代表股份数 404,655,868 股，占股权登



                                                                                         

 
 

                                                                        

记日 2017年 1 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700,346,786 股的 8.6091%。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了全部议案。 

1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 

（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

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2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进行逐项审议。 

2.1 本次交易方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金控”）通过

北京产权交易所竞拍获得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持有的中

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人寿”）10,000 万股股份及该部分

股份对应的 20,000 万股中融人寿增发股份认购权。 

2.2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为清华控股，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清华控股持有的中融人

寿 10,000万股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对应的 20,000万股中融人寿新增股份认购权。 

2.3 交易定价和估值情况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交易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竞拍方式进行定价。根据竞拍结果，贵阳金

控获得清华控股持有的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份，交易价格为 200,000万元。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估值报告》，认为本次交易的

估值定价具有合理性与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2.4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交易对价采用现金支付方式。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要求，

贵阳金控已于 2016年 11 月支付交易保证金 60,000 万元，在《产权交易合同》

签署后前述交易保证金转为交易对价，剩余 140,000 万元于《产权交易合同》

签署后一个工作日内支付。 

2.5 期间损益归属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自 2015 年 12月 31 日至标的股份交割日期间，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期间损益

均由贵阳金控承担或享有。中融人寿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中融人寿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2.6 决议的有效期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决议有效期为自本次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 关于公司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参与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贵阳金控将受让清华控股持有的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

份，并取得该部分股份对应的 20,000 万股中融人寿增发股份认购权。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

监发【2013】29号）的规定，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不

得超过 51%。因此，贵阳金控至多认购中融人寿增发股份数为 19,234 万股。 

公司董事会同意贵阳金控以自有资金认购中融人寿 19,234 万股增发股份，

每股认购价格为 5元，认购款总金额为 96,170 万元，并与中融人寿签订附生效

条件的《投资入股协议书》。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贵阳金控

及其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铜箔”）间接持有

中融人寿 76,5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1%，成为中融人寿的控股股东。 

 

4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

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5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资产总额为

5,540,014.59万元。本次交易及后续增资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贵阳

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间接持有中融人寿 76,5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1%，成为中融人寿的控股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融人寿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资产总额为 3,909,824.23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50%，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

本次交易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 

 

6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自查，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

有关报批事项的，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已披露是否已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



                                                                                         

 
 

                                                                        

或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在《中天城

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中已详细披露已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中对报批事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已作出特别提

示； 

（二）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企业股权，该企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

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拥有标的资产的控股权； 

（三）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产

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

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7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控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竞拍获

得清华控股持有的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对应的 20,000 万股

中融人寿增发股份认购权。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交易系统公开竞拍结果，本次



                                                                                         

 
 

                                                                        

交易价格为 200,000 万元。同意贵阳金控与清华控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产权

交易合同》。 

 

8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估值报告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融人寿 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 1-6 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同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表进行

审阅并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同意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对中

融人寿出具的《估值报告》。 

 

9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

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为确定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对中

融人寿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估值，并出具了《估值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 

（一）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估值机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估值机构及其委

派的经办估值人员与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各方均没有特殊利害关系，亦不存



                                                                                         

 
 

                                                                        

在除专业收费外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二）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估值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并遵循了市场通用

惯例与准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和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估值假设前提

具有合理性。 

（三）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具有相关性 

本次估值根据保险公司的特点、本次交易实质，主要采用可比公司法和可

比交易法，作为标的资产估值参考，并对本次交易对价的合理性、公允性进行

分析。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综合考虑并全面评估了目标公司的保险牌照、资产

状况、盈利水平、品牌、技术和渠道价值等因素，最终确定了收购价格。估值

报告目的是分析本次收购价格的合理性、公允性及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估值所选估值方法适当，与估值目的具有相关性。 

（四）估值定价公允 

本次估值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

性等原则，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估值基准日估值对象的实际状况，本

次估值结果具有公允性。 

 

1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1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公司制定填补回报具体措

施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

行了认真、审慎、客观的分析，并通过了《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公司制定填补回报具体措施的说明》、《中

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对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

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 

（一）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监管部门的核准

情况及市场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事宜；  

（二）批准、签署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各项文件，修改、补充、签

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各项协议、合约；  

（三）应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根据监

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材料进行修改；  

（四）授权董事会在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根据证券

监管部门新的政策、法规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五）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申报事宜，包括签署相关申报文

件及其他法律文件、向监管部门递交申请材料等事宜；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办理标的资产交割、增资等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等；  

（七）决定并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中介机构； 

（八）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

于该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

自动延长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 

13 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稿）》及

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编制的《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稿）及其

摘要（修订稿）。报告书摘要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1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

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摘要》（修订稿），报告书具体内

容详见 2017 年 1 月 3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稿）。 

 

14 关于修订《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修订的《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月 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

管理制度》。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15 关于公司拟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拟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拟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如下附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301,504  99.9431% 1,181,525  0.0488%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78,243  99.6596% 1,181,525  0.2920% 196,100  0.0485% 

2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交易方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53,304  99.9411% 1,191,525  0.0492% 234,300  0.00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30,043  99.6476% 1,191,525  0.2945% 234,300  0.0579% 

2.02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65,304  99.9416% 1,191,525  0.0492% 222,300  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42,043  99.6506% 1,191,525  0.2945% 222,300  0.0549% 

2.03 交易定价和估值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65,304  99.9416% 1,191,525  0.0492% 222,300  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42,043  99.6506% 1,191,525  0.2945% 222,300  0.0549% 

2.04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65,304  99.9416% 1,191,525  0.0492% 222,300  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42,043  99.6506% 1,191,525  0.2945% 222,300  0.0549% 

2.05 期间损益归属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65,304  99.9416% 1,190,900  0.0492% 222,925  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42,043  99.6506% 1,190,900  0.2943% 222,925  0.0551% 

2.06 决议的有效期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65,304  99.9416% 1,190,900  0.0492% 222,925  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42,043  99.6506% 1,190,900  0.2943% 222,925  0.0551% 

3 
关于公司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参与中融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4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5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6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7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清华

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8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估值

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9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

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0,900  0.0492% 196,725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0,900  0.2943% 196,725  0.0486% 

1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

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301,504  99.9431% 1,181,525  0.0488%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78,243  99.6596% 1,181,525  0.2920% 196,100  0.0485% 

1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公司制

定填补回报具体措施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301,504  99.9431% 1,181,525  0.0488%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78,243  99.6596% 1,181,525  0.2920% 196,100  0.0485%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301,504  99.9431% 1,181,525  0.0488%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78,243  99.6596% 1,181,525  0.2920% 196,100  0.0485% 

13 
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

书（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291,504  99.9427% 1,191,525  0.0081%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68,243  99.6571% 1,191,525  0.2945% 196,100  0.0485% 

14 
关于修订《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319,404  99.9438% 1,163,625  0.0481%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96,143  99.6640% 1,163,625  0.2876% 196,100  0.0485% 

15 
关于公司拟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合作框架

协议》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419,319,404  99.9438% 1,163,625  0.0481% 196,100  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3,296,143  99.6640% 1,163,625  0.2876% 196,100  0.048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王凤 。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1 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